新北市114學年度「校際盃」中小學運動舞蹈錦標賽
取消報名申請表
一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體育局
二、承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
三、比賽時間：115年7月5日(星期日)
四、比賽地點：新店高中光薈中心(學生活動中心)（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93號）
五、取消報名請期限：115年6月20日 17:00止。
六、洽辦窗口：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 林小姐 聯絡電話：(02)2558-2625
Email：MLT333@ms57.hinet.net

一、個人組別
★報名單人組每人使用一張報名表  ★報名雙人組2人使用一張報名表
	□單人組(只填其中1人 )             □雙人組(填2人，由其中一個學校報名即可)

	選手姓名
	男(步)：
	選手姓名
	女(步)：

	學校/年級
	
	學校/年級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	取消項目
	
	
	
	
	
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僅供於彙編秩序冊、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，不另作為其他用途。


新北市114學年度「校際盃」中小學運動舞蹈錦標賽
取消報名申請表
二、□團體舞組    □ 隊形舞組    □校際對抗組 (請勾選參賽項目)
★每報名一種項目；需使用一張報名表單
	取消項目
	1.□單人團體組- CRJ 
2.□單人團體組- WTQ
3.□單人校際對抗組CR
4.□單人校際對抗組WT
5 □單人校際對抗組CRJ
6.□單人校際對抗組WTQ
7.□U14單人隊形舞組-CSRPJ
8.□U14單人隊形舞組-WTVWFQ

	取 消 名 單

	1.
	
	2.
	
	3.
	
	4.
	

	5.
	
	6.
	
	7.
	
	8.
	

	9.
	
	
	
	
	
	
	

	

總人數___________人

	[bookmark: _GoBack]□本校同意以上所列個人基本資料於「新北市114學年度校際盃中小學運動舞蹈錦標賽」報名使用。
□本校已確認以上取消報名組別資料無誤，同意不得更改。

	請依附件取消報名申請表繕打(請用標楷體14pt)輸入資料後列印紙本，加蓋校印或體育行政主管單位戳章掃描成電子影像檔(jpg/jpeg檔或pdf檔)併同已繕打報名表word檔E-Mail至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林小姐mlt333@ms57.hinet.net信箱(主旨範例：○○學校-114新北市校際盃取消報名表)；取消報名資料內容缺件不予註冊；完成後自行以電話確認完成取消報名申請手續。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，電話：(02)2558-2625林小姐。
截止日期：115年6月20日下午5點止，逾期視同未完成取消報名申請。
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僅供於彙編秩序冊、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，不另作為其他用途。


新北市114學年度「校際盃」中小學運動舞蹈錦標賽
取消報名資料
	申請學校
	

	申請人數
	□單人組:              人□雙人組 :               對
□團體組:                   組□隊形舞組:                   組
□單人校際對抗         組

	領隊姓名
	
	學校電話
	

	管理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
	教練姓名
	
	連絡電話
	

	Email
	

	□本校同意以上所列個人基本資料於「新北市114學年度「校際盃」中小學運動舞蹈錦標賽」報名使用。
□本校已確認以上取消報名組別資料無誤，同意不得更改。

	請依附件取消報名申請表繕打(請用標楷體14pt)輸入資料後列印紙本，加蓋校印或體育行政主管單位戳章掃描成電子影像檔(jpg/jpeg檔或pdf檔)併同已繕打報名表word檔E-Mail至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林小姐mlt333@ms57.hinet.net信箱(主旨範例：○○學校-114新北市校際盃取消報名表)；取消報名資料內容缺件不予註冊；完成後自行以電話確認完成取消報名申請手續。
承辦單位：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，電話：(02)2558-2625林小姐。
截止日期：115年6月20日下午5點止，逾期視同未完成取消報名申請。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	校長


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報名職隊員註冊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新北市體育總會體育運動舞蹈委員會僅供於彙編秩序冊、成績紀錄及報告書使用，不另作為其他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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